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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雷
华伶 傅红） “检察机关通过行刑
反向衔接办理这起案件，引导印刷
行业的企业家及从业人员增强法治
意识，切实促进了行业的合规建设。”
4 月 26 日，正值一年一度的世界知识
产权日，浙江省武义县印刷行业协会
会长何泉忠面对武义县检察院检察
官的回访时说道。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办案检察官吕昌告诉记者，“翻盖

乐”是时下流行的一类幼儿学前教育
教具，深受家长和小朋友们的喜爱。然
而，这块新兴行业的“蛋糕”也遭到了
不法分子的觊觎。该院近期办理的一
起非法印制“翻盖乐”图书的案件，就
暴露出其中的一些行业乱象。

刘某在武义经营着一家印刷企
业，主要业务是承揽印制电动工具的
说明书。2023 年 8 月，刘某经朋友介
绍，接到一单“蒙氏翻盖乐”数学教辅
图书印刷业务，由于利润比较丰厚，
刘某痛快接下这笔生意。短短几天时
间，工厂就印制了该套图书 16128册，
直至被执法部门现场查获。经武义县
新闻出版局鉴定，刘某承印的“蒙氏
翻盖乐”数学教辅图书无书号和在版

编目数据等信息，为非法出版物。
据介绍，这些图书不仅内容未经

教育和文化出版部门审查，而且纸张
和图文印制质量都很差，若流入市
场，将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根据我
国《印刷业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实行
印刷经营许可制度，按业务范围主要
分为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以及
其他印刷品三大类，其中出版物印刷
经营活动需要向省级出版行政部门
申请核准，包装装潢印刷和其他印刷
品经营活动则是向市级出版行政部
门申请核准，不得擅自兼营。刘某未
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
动，根据案涉图书的数量，已涉嫌非
法经营罪。

2023 年 10 月，刘某被移送至武
义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刑事检察
部门经审查后，认为刘某系初犯，自
愿认罪认罚，且案涉图书均已被查扣
销毁未造成严重后果，犯罪情节轻
微，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并将该案线索移送至行政检察部门
审查。

“不起诉不等于不处罚，刘某及
其 公 司 依 法 应 受 到 相 应 的 行 政 处
理。”该院行政检察官审查后认为，武

义县内共有印刷企业170余家，很多都
是类似刘某工厂这样的小微企业。从
走访的情况看，合法经营意识欠缺是
这些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加强执法司法合力，推动诉源治理。
2023年 12月，武义县检察院向县文旅
体局发出检察意见书，督促该局依法
对案涉违法主体予以行政处罚，加大
对儿童教辅印刷行业的监管力度。

今年 3 月 28 日，武义县文旅体局
对 案 涉 印 刷 企 业 作 出 罚 款 6.7 万 余
元、责令停业整顿 5 天的行政处罚决
定，并专门邀请检察官对全县印刷企
业进行集中法治宣讲。今年 4月，该局
又向广大印刷业企业主制定发放业
务指引 200 余册，与企业主签订行业
自律承诺书，积极有效推动本行业企
业合法合规经营。

此外，武义县检察院还将案件情
况同步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了通报，
由教育主管部门召开全县清理规范
儿童青少年教辅图书专题会议，并成
立专门工作组，针对幼儿园、小学、中
学不同阶段分门别类进行调查摸底、
清理规范，并进行科学引导，协同推
动系统治理，共同撑起呵护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蔚蓝天空。

非法印制“翻盖乐”图书被处罚
浙江武义：做实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推动印刷行业治理

本报讯（记者于莹莹 通讯员孙
欣吉乐 赵悦） “当事人王某确实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检察院提出检察意见后，我们会
按照规定进行立案处理。”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检察院成功办理
了一起跨省涉保健品领域行刑反向
衔接案件，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收
到检察意见书时表示。

2023年 12月，吉林省公主岭市检
察院在办理段某、刘某等人涉嫌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中发现，
2023 年 7 月，扎兰屯市的王某通过微
信在刘某处购进了共计 300元的某品
牌性保健品，并对外进行销售。经鉴

定，该保健品含有禁止添加的“西地
那非”成分，为不合格性保健品。

虽然王某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
罪认罚情节，公主岭市检察院依法
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但王某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破坏了市场
经济秩序，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考
虑到其户籍所在地及违法行为实施
地均在扎兰屯市，公主岭市检察院
在征求扎兰屯市检察院意见后，于
今年 3 月 21 日将该案移交至扎兰屯
市检察院办理。

接收案件后，扎兰屯市检察院立
即启动行刑反向衔接办案程序，围绕
王某的违法行为事实、具体处罚事

项、处罚时效等与公主岭市检察院及
相关行政机关积极进行沟通。

4 月 3 日，扎兰屯市检察院就该
案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
督员、听证员及相关行政主管机关主
要负责人到场参加。在充分了解案情
和听取相关法律依据后，听证员及行
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一致同意检察机
关向行政机关提出的给予被不起诉
人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

听证会后，扎兰屯市检察院于同
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意见
书，督促其依法履职，给予王某行政
处罚。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该案案
情清晰证据清楚，将依法进行处理。

出售不合格保健品，岂能“不刑不罚”
内蒙古扎兰屯：办理一起跨省涉保健品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案

本 报 讯（记 者 吴 杨 泽 王 鹏
翔） 近日，山西省沁水县检察院在
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工作中依法一体
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成功办理
了一起异地行刑反向衔接案件。

2023 年 7 月 11 日，刚刚大学毕业
的王某经人介绍，将其名下的一张银
行卡出借给他人使用，支付结算资金
28 万余元，其中电信网络诈骗资金 8
万元，王某非法获利 1.45 万元。案发
后，鉴于王某犯罪情节轻微，且具有
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经公开听证，
今年 1 月 25 日，沁水县检察院依法对
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刑事案件办结后，沁水县检察院
刑事检察部门将王某案的相关线索
移送该院行政检察部门审查。行政检
察官全面审查该案后认为，根据相关
规定，有必要将王某移交公安机关给
予行政处罚，但王某实施犯罪行为的
地点在河南省郑州市，其户籍地在山

西省晋城市城区，沁水县公安局没有
管辖权，该案需要由异地公安机关办
理。

如何打通区域限制，开展好行刑
反向衔接工作？

针对该案情况，沁水县检察院积
极探索跨区域行刑反向衔接。在征求
晋城市城区检察院的意见后，该院多
次与晋城市城区公安分局就如何切
实做好跨区域行刑反向衔接展开交
流，共同就该案的基本案情、证据材
料、行政责任、法律适用等情况进行
了探讨，在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前
提下，确保检察意见的针对性与可操
作性。今年 1 月 30 日，沁水县检察院
依法向晋城市城区公安分局制发检
察意见书，督促该局依法对王某的违
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行刑反向衔接不是制发一纸检
察意见即可，更要密切跟踪，确保对
被不起诉人的行政处罚准确、及时落

实到位。“王某年幼时母亲去世、父亲
入狱，一直随外婆生活，外婆去世后，
他又被送到福利院生活。鉴于王某特
殊的生长环境，建议作出行政处罚时
可以对这些情况予以考虑。”在向晋
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制发检察意见
书后，检察官了解到行政处罚决定是
由某街派出所作出时，专程前往该派
出所就王某的家庭情况向办案民警
进行说明。

近日，该派出所查明王某为电信
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的违法事实，
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
处罚。同时，办案民警还联合检察官
共同对王某进行了训诫教育。王某深
刻反省了自己的行为，表示今后要知
法懂法更要守法。

办理这起“帮信”案，不止步于不起诉
山西沁水：破解异地行刑反向衔接难题确保监督质效

□本报记者 匡雪
通讯员 李兴民 闫忠伟

“感谢检察机关为我们化解了矛
盾纠纷，结束了我多年的维权之路。”
近日，在山东省日照市检察院的大厅
里，邢某紧紧握住检察官张耀庆的手，
感谢检察机关帮助他顺利拿到拖欠已
久的工伤赔偿金。

据记者了解，日照市检察院在办
理某钢结构公司诉某区人社局工伤认
定行政检察监督一案中，依法能动履
职，联合属地检察院一体促进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保障了企业和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政
通人和。为表示感谢，邢某向市区两级
检察院送来了锦旗。

2020 年 11 月，某钢结构公司将其
承包建设项目中的钢结构安装部分分
包给郎某。2021 年 1 月，邢某在郎某承
包的工地上施工时受伤。人社部门认
定邢某所受伤害为工伤，某钢结构公
司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

某钢结构公司不服上述工伤认定
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一审、
二审、再审程序，均未获得支持。“邢某
不是我们雇来的，受伤也不是公司导
致的，我们认为工伤认定和判决并不
合理。”2023 年 9月，某钢结构公司代表
来到日照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收到监督申请后，检察机关经调
查核实了解到，某钢结构公司违反法
律规定，将承包业务分包给不具备用
工主体资格的郎某，应当对邢某的因
工伤害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因此法院
生效判决并无不当。

“公司一方因案涉工伤认定不停地
诉讼、应诉，并不能改变判决结果，反而
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同时，邢某受伤
后没有拿到赔偿金，劳动者权益始终得
不到保障。我们了解到，邢某为了获取
赔偿，已经以该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了
仲裁，后续还打算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维权之路道阻且长。”承办检察官说。

双方僵持不下，不但难以解决问题，
反而会激化矛盾，导致两败俱伤。从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保障企业健康发展的
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开展矛
盾争议化解工作。于是，两级检察院迅
速成立联合办案组，与相关部门磋商，
寻找实质性化解争议的方案路径。

承办检察官多次到邢某家中、郎
某处以及案涉公司进行走访，认真听

取并传达各方的困难与诉求，深入开
展释法说理，终于促使三方互相理解，
从针锋相对逐步走向对话交流。经检
察机关多次居中协调，邢某表示，愿意
将赔偿费用适当降低至 15 万元，郎某
同意替某钢结构公司分担 5 万元，某钢
结构公司同意承担 10万元。

今年 4 月 1 日，在市区两级检察院
的见证下，三方签订了和解协议。“检察
机关把法讲清，把理辩明，这样的结果
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我们没有任何意
见。”三方对检察机关的工作一致认可。

日前，案涉公司已经向检察机关
撤回了行政诉讼监督申请，邢某也向
劳动仲裁机构撤回了仲裁申请。至此，
这场持续了 3 年多的纠纷终于得以彻
底化解。

从“俱损”到“多赢”
山东日照：成功办理一起工伤认定行政检察监督案

在检察官的见证下邢某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

高质效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徐广宇

“在办理拆迁业务中，要切实保护
已婚妇女的合法权益……”近日，一份
发给河南省太康县毛庄镇政府的检察
建 议 ，被 该 镇 政 府 全 部 采 纳 ，使 更 多

“外嫁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太康县地处豫东平原，根据当地

传统风俗，已出嫁的妇女即使户口没
有迁出原籍，也不被视为村里的一员，
不 享 有 继 承 权 ，更 不 享 受 村 集 体 权
益。2010 年，太康县毛庄镇张王村进
行城中村改造，根据相关补偿政策，该
村村民享有拆迁补偿待遇。然而，该
村村民王某、赵某某、王某某 3 名女性
却未得到相应的拆迁补偿。

原来，王某、赵某某、王某某均为
“外嫁女”，婚后户口均未从张王村迁
出。而经张王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的
拆迁补偿方案规定：本村已婚女子户
口未迁出的，以及离婚后户口又迁回
的，不能享受拆迁补偿待遇。

2022 年 3 月 7 日，王某、赵某某、王
某某对毛庄镇政府提起行政诉讼，请求
获得与其他村民一样的拆迁补偿待遇。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张王村村民代表
商议的决定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原
告已出嫁，虽然户口没有从张王村迁
出，但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一直
在张王村实际生活，并与张王村集体形
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履行了相应
的村民义务，遂判决驳回了 3 人的诉讼
请求。3人提起上诉后，王某在法院调解
下自愿与毛庄镇政府达成了调解协议。
二审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判决维持
了一审判决。不同意调解的赵某某、王
某某不服二审判决，向河南省高级法院
申请再审。其间，经法院调解，王某某也
自愿与毛庄镇政府达成了调解协议。河
南省高级法院于 2022年 11月 13日裁定
驳回了赵某某的再审申请。

今年 3月 17日，太康县检察院检察
官在办理一起土地征用补偿领域行政检
察监督案件时恰巧发现了上述案件。该
院检察官依职权调阅卷宗后审查认为，

虽然上述案件的判决程序和事实认定都
没有问题，但赵某某的拆迁补偿待遇却
面临着“两头落空”的境地：因外嫁，她
在本人户口所在村得不到拆迁补偿；因
户口没有外迁，她在丈夫所在的村里也
同样不能享受拆迁补偿待遇。即使继续
提起诉讼，她的合法权益仍很难实现。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
妇女因婚姻关系、户籍等发生变动，涉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
承包经营、征地补偿或者征用补偿以及
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争议更为复杂，已
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
定，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确认、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
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或者征用补
偿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权利。”承办检察官认为，法院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毛庄
镇政府应当依法履行对张王村村委会
不予确认赵某某集体经济成员资格、侵
害其合法权益行为的监督管理职责。

今年 3 月，该院向毛庄镇政府制发
检察建议，建议其及时协调、监督张王
村村委会确认赵某某的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并加强对辖区农村集体成员
身份确认工作的指导，避免出现类似侵
害“外嫁女”合法权益的情形。该建议被
全部采纳。赵某某后与毛庄镇政府达成
和解，并得到了相应的拆迁补偿。

办结此案后，太康县检察院对辖
区涉及“外嫁女”合法权益的行政生效
裁判案件进行了全面排查。随后，针
对排查发现的损害“外嫁女”合法权益
问题，以召开检察听证会、制发社会治
理检察建议等方式，依法开展了专项
监督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妇女财
产权益的平等保护，切实提升农村妇
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拆迁补偿待遇她们能否享受
河南太康：“外嫁女”合法权益得到依法保障

检察官与镇政府工作人员对赵某某行政补偿案件的争议化解方案进行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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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永 敢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0602 民初 923 号，因穷尽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刘丽、石春朋：本院受理原告周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6134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
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海波、刘胜军：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锦洋脚手架有限公司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皖 1202 民初 19101 号之一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柳兰芳、李明刚：本院受理李玉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6863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森：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家 兰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1202 民初 613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
通程序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关群：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兴建集装箱有限公司诉你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1202 民初 47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开发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宅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刘雪康：本院受理原告李洪友诉

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5915 号，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款 23550 元及利息（以 23550 元
为基数，自 2024 年 1 月 27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中众国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鞠斯夫：本院受理原告

储淑娟、时桂峰与你公司及被告南京铭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公 司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2024）皖 1202 民初 104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到本院第六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书面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龚新春、肖汉群、符乐鹏、阜阳市亿佰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张 彬 彬 诉 你 们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2023）皖 1202 民 初
18577 号。张彬彬起诉要求：1. 解除原被告之间于 2019 年 8 月 3 日
签订的装修预订合同；2. 判令四被告退还原告合同定金 5000 元；3.
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明波：本院受理（2024）皖 0111 民初 8928 号，原告合肥市包河区

诚营烟酒商行诉被告明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北京科悦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2024）皖 0111 民 初

8835 号，原告合肥九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科悦数据信
息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等。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8 时 40 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高志、曹帅、欧阳雪猛：本院受理（2024）皖 0111 民初 8831 号，原告

方志刚诉被告高志、曹帅、欧阳雪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林国策：本院受理原告许明合与被告林国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701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许用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区
支行与被告许用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4558 号案件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高春霆：本院受理原告王仕龙诉被告高春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 15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贾国胜：本院受理原告王楠楠诉被告贾国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 14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余跃：本院受理原告李文涛诉被告余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
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 15 时 30 分在本
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之成：本院受理原告胡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皖 1503 民初 2320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李兵、刘发珍：本院受理原告备胎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与李
兵、刘发珍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503 民初 2925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第
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顾姗姗：本院受理原告董彪与被告顾姗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6309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
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力天建设有限公司、金星、谢邦俊、葛跃华：本院受理原告合
肥市包河区玉霞脚手架租赁服务部诉被告安徽力天建设有限公司、
金星、谢邦俊、葛跃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仁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全房

联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仁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证 据 副 本 及 开 庭 传 票
等。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30 分（节假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十 七 法 庭 适 用 普 通 程 序（独 任 制）公 开 开 庭 审
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陈伟澳：本院受理合肥市瑶海区麦瑞客音乐吧与陈伟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
初 34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甘玉海：本院受理原告朱修疆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268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
款 30000 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晓好：本院受理原告张慧慧诉被告张晓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421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张晓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张慧慧
借款 43000 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 444.5 元，由被告张晓好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磊：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书 尚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1222 民初 3989 号，因你不在户籍所在地，采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
院定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 9 时在旧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饶晓峰：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史 兆 明 、史 明 田 诉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案号：（2023）皖 1222 民初 13965-2 号，因你外出，地址不详，有
关法律文书无法直接送到，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22 民初 13965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饶晓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原
告史兆明、史明田租金 50000 元；案件受理费 1050 元，由被告饶晓峰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供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程培强：本院受理原告王桂军诉你和王纪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3）皖 1222 民初 13968-2 号，因你外出，地址不详，有关法律
文书无法直接送到，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22 民初 13968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程培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偿还原告王桂军本金
60000 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8 年 9 月 7 日起，按本金 60000 元、年利率
13.8%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桂军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1300 元，由被告程培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中企新能物流（宣城）有限公司：本委立案受理申请人江世民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本委通过其他方式送达未果，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池劳仲裁字（2024）32 号仲裁裁决书。限你
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地址：池州市长江南路 398 号波斯
曼大厦 2 楼）领取上述仲裁文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池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安徽仁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令闯诉你（单位）劳动

人事争议一案〔皖淮濉劳人仲案（2024）60 号〕，因与你（单位）无法联
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并定于见报之日后第 30 日在濉溪县人社局五楼仲裁
庭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濉溪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安徽孚斯曼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乔龙辉、范坤鹏

诉你公司因支付工资、经济补偿等的劳动争议一案，皖阜开劳人仲案
〔2024〕193 号、197 号，因你公司及法人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证据材料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 15 时在阜阳市开发区管委会三楼仲裁庭公开审理此案（电话：
0558-2115321）。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
公告。 阜阳经济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安徽东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宁祥祥诉你公
司因解除劳动关系、支付十级工伤赔偿劳动争议一案，皖阜开劳人
仲案〔2024〕192 号，因你公司及法人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增加仲裁申请、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证
据材料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
委定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 15 时在阜阳市开发区管委会三楼仲裁庭公
开审理此案（电话：0558-2115321）。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阜阳经济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淮北溪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王晓凤、刘晴晴、丁晶晶
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皖淮濉劳人仲案（2024）29 号〕，余兰
娟、张宣宣、牛倩男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皖淮濉劳人仲案

（2024）30 号〕，张敏、任静、冉磊诉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皖淮
濉劳人仲案（2024）31 号〕，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 9 时在濉溪县人社局五楼仲裁庭对上述 3 个案件开
庭审理。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濉溪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安 徽 省 淮 北 市 杜 集 区 人 民 法 院 将 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 10 时 至

2024 年 6 月 19 日 10 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荆山路 399 号碧水湾 18 幢 2 单
元 302 号，起拍价：741000 元；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四、竞买手
续 ：有 意 竞 买 者 登 录 sf.taobao.com/0560/04，报 名 竞 标 并 缴 纳 保 证
金；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
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
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六、详情请查看淘宝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另行
通知。咨询电话：13905613796。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将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
开网络拍卖（拍卖日期以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为准）。一、拍卖
标的：淮北市相山区淮海中路 51 号天骄国际公馆 1#605 室，建筑面
积：86.24 平方米，起拍价：504094 元；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 sf.taobao.com；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4，报名竞标并
缴纳保证金；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及
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
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六、详情请
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告，竞买须知。辅助机构：安徽金帆
拍卖有限公司，咨询电话：13195616755。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苏州佰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公开开

庭审理杨为俊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确认劳动关系），已审理终
结，因向你单位 EMS 邮寄送达裁决书，送达未果，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对
本裁决不服，可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遗失声明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雅彬女装行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雅彬女装行

福 州 精 纯 昊 昱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码 ：
35012110056915，现声明作废。 福州精纯昊昱科技有限公司

方烈不慎遗失身份证，公民身份号码：321002197104031030，此证
已失效，特此声明。 方烈


